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單位認可及管理作業要點 
一、勞動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辦理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以下簡

稱訓練規則）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之非營利法人、雇主團體及勞工團

體對外招生辦理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以下簡稱對外招訓）認可之作業

，確保訓練品質及提升訓練成效，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之執行機關為本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以下簡稱職安署）。 

三、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認可作業機構：指本部依政府採購法招標委託辦理對外招訓認

可作業之學術機構或相關專業團體。 

（二）認可訓練單位：指經本部依訓練規則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認可

得對外招訓者。 

四、認可作業機構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受理申請。 

（二）案件初審。 

（三）其他與認可作業相關事項之審查。 

五、申請對外招訓認可者（以下簡稱申請單位），依訓練規則第二十條第

二項，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並經本部認可： 

（一）依法設立職業訓練機構，並與其設立目的相符。 

（二）推廣安全衛生之績效良好。 

前項第一款之認定，為申請單位之組織章程或捐助章程中，載明

與推廣職業安全衛生文化有關之宗旨或任務等內容。 

第一項第二款之認定，為申請單位於申請日前三年內，符合下列

各款條件： 

（一）辦理活動達一定場次： 

1.初次申請：主辦至少三種類型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活動，合計

達十二場次以上。 

2.屆期重新申請：認可訓練單位（含附設各職業訓練機構）辦

理訓練規則第三條至第十八條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合計達

十班以上。 

（二）未有假冒、詐欺、隱瞞等故意提供不實資料及其他違反訓練規



則或本要點之情形。 

依訓練規則第四十二條之一第一項規定申請認可者，適用前項第

一款第二目及第二款規定。 

六、申請單位，應檢附下列文件，以書面向認可作業機構提出申請，並登

錄至職安署指定之網路系統： 

（一）申請書（如附件）。 

（二）職業訓練機構設立證書影本。 

（三）安全衛生推廣績效證明文件。 

（四）組織章程或捐助章程影本。 

（五）負責人、理事、監事、辦訓行政業務人員與專責輔導員名冊及

學經歷證明文件。 

前項第五款所定人員，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應占全體人員三分

之一以上： 

（一）職業安全衛生教學經驗一年以上。 

（二）大學以上學歷，且具安全衛生實務工作經驗一年以上。 

屆期重新申請認可或依訓練規則第四十二條之一第一項規定申

請認可者，免附第一項第四款及第五款之文件。 

七、前點第一項各款規定之文件未備齊者，應於通知補正之次日起七日內

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未完全者，由本部通知不予受理。 

認可作業機構應將第四點第二款之初審結果陳送職安署審查。 

八、職安署應就下列事項進行審查： 

（一）認可作業機構之初審結果。 

（二）申請單位（含附設各職業訓練機構）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以

下簡稱本法）第四十八條規定，或經依職業訓練法第三十九條

規定處分之紀錄。 

（三）申請單位（含附設各職業訓練機構）經本部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評鑑（以下簡稱評鑑）之等第及效期。 

前項之審查結果，由本部函復申請單位，另副知地方主管機關及

本部勞動力發展署，並公開之。 

九、前點之審查結果為同意認可者，本部函復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認可訓練單位名稱。 

（二）認可範圍。 

（三）認可期間。 

前項第二款規定之認可範圍，以申請單位及其附設職業訓練機構

所在地為限。但經本部評鑑等第為優等者，不在此限。 

申請單位附設任一職業訓練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列入第

一項第二款規定之認可範圍： 

（一）近五年違反本法第四十八條規定或經依職業訓練法第三十九條

規定處分，且違規情節重大。 

（二）近五年違反本法第四十八條規定，經裁處罰鍰合計達三次。 

（三）連續二次評鑑等第未達乙等以上。 

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之認可期間，最長為五年。 

十、認可訓練單位應協助本部及各級主管機關推廣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認可訓練單位應於每年度開始前，將年度開班計畫登錄至職安署

指定之網路系統。 

認可訓練單位辦理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其課程包括實習者，應備

有專屬場地、實習機具及設備。 

認可訓練單位認有繼續辦理之必要者，應於有效期間屆滿三個月

前，重新申請認可。 

十一、認可訓練單位之附設職業訓練機構停止辦訓時，認可訓練單位應協

調業務移轉事宜，並將相關資訊登錄至職安署指定之網路系統。 

十二、認可訓練單位有訓練規則第三十八條或第三十九條所定情形，屆期

未改正或情節重大者，由本部依本法第四十八條及訓練規則第四十

條第一項規定，撤銷或廢止其認可。 

經撤銷或廢止認可之認可訓練單位，於經撤銷或廢止之日起

三年內，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部應不予認可： 

（一）以同一名稱或於同一地點申請認可。 

（二）其負責人以不同申請單位之負責人申請認可。 

經撤銷或廢止認可之認可訓練單位，應自撤銷或廢止日之起

十五日內，將訓練規則第二十九條規定之電子檔移送本部，並登錄



至職安署指定之網路系統。  



第六點附件 

附件：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單位對外招訓認可申請表 

一、申請單位基本資料 

單位名稱 （全銜）（範例：社團法人○○○協會） 

單位地址 □□□（郵遞區號）○縣（市）○區○街（路） 

電話/傳真 電話： 傳真： 

負責人 姓名： 職稱： 

聯絡人 姓名： 職稱： 

電話：   手機： 電子信箱： 

單位屬性 □非營利法人 □雇主團體 □勞工團體 

申請種類 □初次申請 □屆期重新申請 

□依訓練規則第 42條之 1第 1項規定申請 □其他：      

二、應檢附文件資料 

1.申請單位 資料簡述及頁碼 

□非營利法人 □（1）立案證書及核准函（依民法、社團法人

法、財團法人法或人民團體法等成立） 

 

□（2）法人登記證明  

□（3）組織章程、捐助章程等文件  

□（4）負責人、理事、監事、辦訓行政業務人

員及專責輔導員名冊及學經歷證明（含

非營利法人主體及各附設職業訓練機

構） 

 

□屆期重新申請或依訓練規則第 42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申請【免附以上（1）至（4）文件】 

 

□雇主團體 □（1）立案證書及核准函（依工業團體法或商

業團體法成立） 

 

□（2）組織章程、捐助章程等文件  

□（3）負責人、理事、監事、辦訓行政業務人

員及專責輔導員名冊及學經歷證明（含

雇主團體主體及各附設職業訓練機構） 

 

□屆期重新申請或依訓練規則第 42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申請【免附以上（1）至（3）文件】 

 

□勞工團體 □（1）立案證書及核准函（依工會法成立）  

□（2）組織章程、捐助章程等文件  

□（3）負責人、理事、監事、辦訓行政業務人

員及專責輔導員名冊及學經歷證明（含

勞工團體主體及各附設職業訓練機構） 

 

□屆期重新申請或依訓練規則第 42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申請【免附以上（1）至（3）文件】 

 

 



2.申請單位附設職業訓練機構 資料簡述及頁碼 

序 區域 職業訓練機構基本資料 - 

（1） ○縣（市） 名稱 （全銜）（範例：社團法人

○○○協會附設○○職

業訓練中心） 

應檢附職業訓練

機構設立證書影

本 

地址 □□□（郵遞區號）○縣

（市）○區○街（路） 

近 5 年違反職業

安全衛生法第 48

條或職業訓練法

第 39條規定之紀

錄 

□近 5年有違規紀錄： 

○年：通知改善○次、罰

鍰○次 

○年：通知改善○次、罰

鍰○次 

□近 5年無違規紀錄 

應檢附主管機關

裁處書或函文影

本 

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評鑑等第 

管理職類 ○年：○等/

尚未評鑑 

應檢附評鑑等第

函文影本 

技術職類 ○年：○等/

尚未評鑑 

應檢附評鑑等第

函文影本 

（2） ○縣（市） 名稱 （全銜）（範例：社團法人

○○○協會附設○○職

業訓練中心） 

應檢附職業訓練

機構設立證書影

本 

地址 □□□（郵遞區號）○縣

（市）○區○街（路） 

近 5 年違反職業

安全衛生法第 48

條或職業訓練法

第 39條規定之紀

錄 

□近 5年有違規紀錄： 

○年：通知改善○次、罰

鍰○次 

○年：通知改善○次、罰

鍰○次 

□近 5年無違規紀錄 

應檢附主管機關

裁處書或函文影

本 

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評鑑等第 

管理職類 ○年：○等/

尚未評鑑 

應檢附評鑑等第

函文影本 

技術職類 ○年：○等/

尚未評鑑 

應檢附評鑑等第

函文影本 

3.安全衛生推廣績效證明文件 資料簡述及頁碼 



（1）初次申請： 

A.近 3 年主辦至少 3 種類型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活動（例如展

覽、宣導會、研討會、座談會、交流會、論壇、講座、工作

坊或有獎徵答等），合計達 12場次以上，其計畫書、參加人

員名冊（含簽到、退）及活動影音紀錄等證明。 

B.未有假冒、詐欺、隱瞞等故意提供不實資料及其他違反訓練

規則或本要點之情形。 

（2）屆期重新申請或依訓練規則第 42條之 1第 1項規定申請： 

A.近 3年辦理訓練規則第 3條至第 18條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合計達 10班以上之證明。 

B.未有假冒、詐欺、隱瞞等故意提供不實資料及其他違反訓練

規則或本要點之情形。 

 

三、注意事項 

1.各項申請證明文件，其影本應蓋印「與正本相符章」及「騎縫章」（得採電子章

方式），且概不退還。 

2.經初審發現文件應補正者，申請單位應於通知期限前完成，屆期未補件者，不予

受理其申請。 

 

本單位所檢附之文件，如有捏造、竄改或虛偽不實之情形，經審定之認可結果自始

無效，並負法律責任，本單位絕無異議。 

 

 

 

 

申請單位：                       （用印） 

 

 

申請單位負責人：                    （簽章） 

 

 

申請單位附設職業訓練機構負責人：              （簽章） 

 

 

申請單位填報人：                    （簽章） 

 

 

填表申請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單位附設職業訓練機構部分，如不敷使用，可自行增加欄位。 


